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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业务发展实际及

长期战略规划需求，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长期战略和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提高经

营决策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聚焦发展核心业务，经慎重考虑，公司拟主动申请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拟申请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

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 

 

 

二、 对异议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 

(一) 主要内容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恩光电”或“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为充分保护可能存在的异议股东

（异议股东包括未出席本次审议终止挂牌事项股东会的股东和已出席本次股东

会但未投同意票的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舒海涛承诺对满足条

件的异议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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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购义务人 

□挂牌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其他   

 

(三) 回购对象 

回购对象为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且

未参加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或参加股东会会议但未对终止挂牌事

项投同意票的股东。 

 

(四) 回购数量 

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其持有的股

份数量为准。 

 

(五) 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以异议股东取得公司股票的成本价格（若持股期间数量有增减按照

先进先出原则确定其目前持股数量的初始成本，其中成本价格不含交易手续费、

资金成本等，并需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与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价格孰高为依据，具体回购价格及方式以各方协商确定为准。 

为防止股票摘牌期间恶意操作股价，自公司披露终止挂牌相关提示性公告首

日或自异议股东首次知悉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之

日(以二者孰早为准)至公司股票因本次终止挂牌事项停牌期间取得的公司股票，

如果异议股东以明显偏离市场价格的方式取得的公司股票，其交易价格不作为回

购价格。 

 

(六) 申请回购的方式 

1、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后 1 个月内，以书面方式明确提

出要求。 

2、异议股东需在上述期限内将书面回购申请材料以亲自送达(以亲自送达公

司的时间为准)、邮寄送达(以快递投递送达公司的时间为准)方式交付至公司。 

3、书面回购申请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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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异议股东盖章或签字的回购申请书（其中必须载明股东姓名、证券

账户号码、要求回购股票的数量、有效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 

（2）异议股东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自然人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本

人签字，法人、其他组织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3）异议股东交易公司股票所有历次交易的完整的交易流水单（开户证券

营业部盖章）。 

4、若因异议股东自身原因导致上述期限内未按指定方式向公司提交书面申

请的，则视为同意继续持有公司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再承担回购

义务。 

5、回购申请材料部分除邮寄纸质材料外，要求同步将电子版发送到联系人

邮箱 qiang-jd@laien.cn。 

 

(七) 回购履行期限 

异议股东应自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后 1个月内，

按照上述申请回购的方式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针对在申请回购的有效期内向公

司提供完整股份回购申请材料的回购对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收到回购申

请文件之日起 2 个月内完成股份回购。 

 

(八) 争议调解机制 

若因上述问题产生任何纠纷或争议，公司、股东及相关方应当先行友好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有权直接向公司住所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九)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强继东 

联系电话：0537-3208838    13355193519  

邮箱：qiang-jd@laien.cn  

联系地址：山东济宁市高新区山博路西首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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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事项 

本次终止挂牌事项可能存在未获股东会审议通过，或未获全国股转公司同意

的情形。 

由于异议股东的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因此董事会郑重提示各位投资

者如有异议，请尽快与公司联系有关股份转让事宜。承诺内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生效。 

 

四、 备查文件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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